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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优势明显。所申报产品为同一品类（不超出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中的品种范围），在细分行业市场占有优势。近3年销售收入基本稳定在1000万元及以上。
2.地域特色突出。产品要充分体现山东地域特色，有特色原料生产基地。国外或省外的特产包括已有知名度高的品牌产品不能申报山东特色优质食品。
3.工艺技术水平高。采用绿色加工、低碳制造和品质控制等现代食品制造技术，加工技术和机械装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4.产品质量好。在自有生产车间加工制造食品，符合国家安全卫生标准要求，质量水平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5.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健全。采用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实行全程追溯管理，按照规定应用山东省食用农产品和食品信息化追溯平台（简称山东食链）开展食品安全追溯，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6.品牌力和创新性强。产品拥有自主品牌和注册商标，具有较强的创新性，适应食品消费新趋势，品牌价值或影响力稳定并逐步上升。
7.产品生产管理水平高。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包括专项HACCP体系，如乳制品HACCP体系）认证证书并覆盖所申报产品。
8.产品生产安全环保。产品生产过程中，坚持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反对食品过度包装等绿色发展要求，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环保和食品安全责任，近3年内没有发生过重大安全生产、环保和食品安全等责任事故和严重违法失信事件。
